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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文件

教务〔2022〕49 号

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结题验收和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:

为进一步加强各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教改项

目”）管理，促进教改项目的建设效率，确保教改项目的研究质

量与水平，学校现开展 2022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和

中期检查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验收（检查）范围

1.2020 年获批立项的省级、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，2019

年获批立项延期结题的省级、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行结题验

收。具体项目信息见附件 1。

2.2021 年获批立项的省级、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行中

期检查。具体项目信息见附件 2。

二、验收（检查）程序

（一）结题验收

1.项目组提交结题验收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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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省级项目负责人按照《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

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科规〔2022〕22 号）文件要求准备相关材

料。

（2）校级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申请书对项目进行结题总结，

其中应包含：完成的研究内容，做出的成就，达到的目标及水平；

比照原订研究工作计划，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，分析超过或

未达到预定目标、进度和研究内容的原因；在此期间国内外同类

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，对改进研究工作的设想、建议以及经费的

使用情况。并提供相关成果佐证材料，佐证材料须按照结题报告

书中填报内容的先后对应编辑并做好目录，形成一份 PDF 格式文

档，便于专家评审时查阅。

2.学院审核

项目所属学院组织院级教授委员会开展结题材料初审、成果

鉴定等工作，对结题材料、成果的真实性负责。省级项目需填写

《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专家鉴定表》。校

级项目需在《项目结题报告书》中签署所在单位意见。

3.答辩汇报

教务与招生处审核汇总，组织答辩汇报会。省级项目答辩汇

报会拟安排在 10 月下旬，校级项目答辩汇报会拟安排在 11 月中

上旬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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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期检查

1.项目组自查

（1）省级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开题报告及研究工作进度表

进行自查，填写《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

查报告表》。

（2）校级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申请书对项目进行自查，检

查项目研究进展情况，研究工作遇到的主要困难及拟采取措施，

经费使用情况，项目研究能否按时保质完成等。对于没有开展研

究或进展缓慢的，要说明原因。提供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包括阶

段性研究报告、调查报告、已撰写的相关论文等能反映项目研究

进展的阶段性成果。填写《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》。

2.学院复查

项目所属学院组织开展年度执行情况检查，督促项目负责人

按照有关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，并及时审核材料，签署审核意见（省

级项目签署在“所在学校项目管理部门意见”中）。

3.教务与招生处审核。

三、关于项目延期、项目中止和项目撤销申请

1.因各种原因需要延期结题的，项目负责人应提交项目延期

申请表，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，报送教务与招生处批准延期。

项目只可以延期一次，延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一年。

2.校级项目已开始实施，由于技术骨干变动、不可抗力因素

等原因使项目无法或无必要继续进行的，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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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期限内提交项目中止或撤销申请表，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，

报送教务与招生处批准项目中止或撤销。申请项目中止或撤销者

应同时提交已完成工作的总结。

四、工作要求及材料报送时间

1.各项目负责人要如实填报项目，并积极配合项目的检查工

作，填报数据情况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对项目执行进展滞后、

经费开支不规范的项目要及时纠正，有关重大事项要及时报告。

2.各学院、部门要切实加强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管理，形成

常态化的管理机制。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时完成项目任务，认真审

核项目报告，确保填报的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3.各项目组、所属学院要重点自查、检查项目经费的使用情

况。

4.请各学院按以下时间报送相关材料至教务与招生处，电子

版发送至邮箱 jwcjxzl@163.com。

（1）2022 年 10 月 21 日前报送省级项目的结项验收和中期

检查材料材料。

（2）2022 年 11 月 3 日前报送校级项目的结项验收和中期

检查材料。

附件：

1.2022 年度省级和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结题名单

2.2022 年度省级和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中期检查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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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度

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

4.省级教改项目相关表格

5.校级教改项目相关表格

教务与招生处

2022 年 9 月 29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 2022 年 9月 29 日印发


